
用人单位邀请函——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2022 年秋季招聘活动

尊敬的用人单位：

感谢您们长期以来对我院就业工作的大力支持！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四

川大学关于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毕业生校园招聘活动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

实际情况，2022 年秋季校园招聘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做好

校园防疫工作的同时，保证招聘活动安全、高效、有序地开展。

我院 2023 届本硕博士毕业生 1500 余人（附件 5），涵盖内外妇儿、护理、

医技、中西医等专业，诚挚邀请各用人单位来院选聘优秀毕业生。为保证活动顺

利举办，现将华西临床医学院 2022 年秋季校园招聘活动相关事宜函告如下：

诚挚邀请用人单位注册入驻四川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网站jy.scu.edu.cn发布

招聘需求、预约校园宣讲会、报名双选会（使用指南详见附件 1，可实现查询生

源、精准推送岗位、收取简历、在线面试、网签等功能）。



一、线上招聘活动

方式一：登录 jy.scu.edu.cn，进入“职位信息”栏目，发布招聘信息，学

校审核后将通过就业网精准推送至毕业生。

方式二：将招聘公告和单位资质证明发送至邮箱 hxjy402@163.com，邮件主

题请注明“招聘公告+单位名称”，学院审核后将通过毕业生群即时通知毕业生。

二、线下招聘活动

中高低风险地区用人单位请采用线上招聘，2022 年 11 月开始，无风险地区

用人单位可通过 jy.scu.edu.cn 报名参加线下招聘活动。

第一步 报名参会

①申请进校举办宣讲会的用人单位，请提前5个工作日登录jy.scu.edu.cn，

进入“线下宣讲信息”栏目预约，学院审核通过后可查看具体时间和地点。

地点：华西校区西区启德堂（第八教学楼）和厚德楼（临床医学教学楼）

时间：2022 年 11 月，08:00—12:00；14:00—18:00

②申请进校参加双选会的用人单位，请 10 月 24 日-11 月 4 日登录

jy.scu.edu.cn，进入“双选会”栏目，选择对应场次报名，审核通过即报名成

功，具体展位信息请现场查看。

地点：华西校区东区田径场

时间：2022 年 11 月 7 日-11 日 9:00—12:00；14:00—17:00

日期 时间 场次

2022 年 11 月 7 日
9:00-12:00 医联体专场

14:00-17:00 川渝地区专场

2022 年 11 月 8 日
9:00-12:00 西南地区专场

14:00-17:00 西北地区专场

2022 年 11 月 9 日
9:00-12:00

东南地区专场
14:00-17:00

2022 年 11 月 10 日
9:00-12:00

华南地区专场
14:00-17:00

2022 年 11 月 11 日
9:00-12:00 中部地区专场

14:00-17:00 北方地区专场

第二步 提交材料



仅接受无风险地区人员进校，每家单位进校人员≤2 人，进校前 2 个工作日

通过 jy.scu.edu.cn 提交以下材料，审核通过方可进校：

①单位盖章确认的《四川大学 2022 年校园招聘进校人员信息表》（附件 2）

②天府健康通 或 国务院客户端的健康码、防疫行程卡截图

第三步 进校招聘

按活动实际开展时间，持身份证、《四川大学 2022 年校园招聘进校人员信

息表》（附件 2）、24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从华西校区人民南路东西校区

大门进校，逐一核验进校人员体温、行程、健康码和核酸检测情况。

注：华西校区暂无法办理车辆进校手续，感谢各用人单位理解与支持！

（三）线下招聘活动注意事项

1. 线下招聘活动不收取任何参会费用，食宿由参会单位自理。宣讲会场地

均有多媒体设施，双选会为每家单位提供 1 个展位、1 本毕业生就业信息册、1

个文件袋，参会单位可自行携带 1个易拉宝或 X展架，海报等宣传物料。请进校

人员严格配合学校场地管理规定，招聘场地严禁一切形式的粘贴、悬挂，不在场

地内用餐，不在教室门厅或过道摆放展架等，配合学校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工作。

2. 疫情防控期间，线下招聘活动仅对本校学生开放。为保证疫情期间校园

招聘活动安全、有序、高效的进行，请进校单位仔细阅读附件 2《四川大学进校

用人单位防疫须知》和附件 3《四川大学校园招聘活动管理须知》。招聘活动期

间请单位进校人员严格配合防疫工作要求，配合工作人员接受体温测量及健康

码、核酸报告等信息的查验和登记，全程正确佩戴医用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根据《成都市聚集性活动疫情防控工作指引》（成新防指专组发 [2022]10

号）规定，以下几类校外人员暂不进校：

（1）活动前 10 天有港台地区和国外旅居史的人员；

（2）活动前 7天有国内高、中、低风险区所在地区旅居史且未完成相关防

控措施前的人员；

（3）无疫情发生县（市、区、旗）来（返）川人员未按照疫情防控提醒短

信落实相关管理措施前；




